




 

  國立新豐高中 114學年度第 2 學期第八節課業輔導實施計畫 
115.01.09修正 

一、 114學年第二學期排定上課週數 17週，扣除三次段考、假日(民族掃墓節、兒童節、球類競賽

週、高二校外教學參訪、勞動節、園遊會補假、端午節)實際輔導課週數約 13~14週。 

二、 高一排定國、英(英聽)、數及各班自訂學習指導(以各班任課教師為主)每週共四節課； 

高二社會每週國、英、數、社會(地)共四節課； 

高二自然每週國、英、數、自然(化)共四節課； 

高一、二、三體育班每週國、英、數、專訓共五節課。 
三、 支出估算(明細見附件) 

高一            採每節 35元，總收費金額 1,800元。鐘點費支出占比 86% 

高二學術        採每節 35元，總收費金額 1,785元。鐘點費支出占比 77% 

高一體育班      採每節 35元，總收費金額 1,260元。鐘點費支出占比 87% 

高二體育班      採每節 35元，總收費金額 1,155元。鐘點費支出占比 112% 

高三體育班      採每節 35元，總收費金額   525元。鐘點費支出占比 87% 

備註：體育班學輔計畫分攤每週兩節（英、數）課程，總計 68節。 

【法規】 

依民國 103 年 04 月 03 日臺教授國字第 1030024178A號 令《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

取費用補充規定》第六條第二項課業輔導費：「應依國立及臺灣省私立高級中學課業輔導實施要點

規定試算，學期中收費上限為新臺幣一千八百元」規定辦理。 

 

依民國 113年 08月 3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35403868A號令《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》第

4點「全學期不得逾九十節」、第 5點「前項收費數額，其平均後每節單價，應於新臺幣（以下

同）十五元至三十五元間，由學校依課業輔導辦理情形，按收支平衡原則訂定。學生屬低收入戶、

中低收入戶或家境清寒者，學校得酌情減免第一項課業輔導費收取數額」、第 9點「其支用不得低

於所收費用總額百分之八十；其低於百分之八十者，賸餘款應發還學生。」 

 

*總金額上限 1800元 

*總節數上限 90節 

*每節單價上限 35元 

*教師鐘點費支用不得低於所收費用總額百分之八十 



 

 

 所需鐘點費 

(節數×鐘點費×班級數) 

參加 

人數 

每人 

收費 
總收入 開班數 鐘點支出 

高一 53×550×4=116,600 75 1800 135,000 4 86% 

高二 

學術 
51×550×3=84,150 61 1785 108,885 3 77% 

高一 

體育班 
36×550×1=19,800 18 1260 22,680 1 87% 

高二 

體育班 
33×550×1=18,150 14 1155 16,170 1 112% 

高三 

體育班 
15×550×1=8,250 18 525 9,450 1 87% 

加總 246,950 186 
 

292,185 
 

84.5% 

 
所需鐘點費加總 246,950 

 

水電/行政費 45,235 

水電/行政費占比 15.5% 

 


